
附錄VI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

(截至 2005年 10月 10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 2003年 4月 4日  
 
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  
聯席會議 ) 
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的

進度報告。  
 

該計劃由 2004年 11月 1日
至 2005年 3月 31日的進 度

報 告 已 於 2 0 0 5年 4月 2 5
日 隨 立 法 會 C B ( 2 ) 1 3 6 1 /
0 4 -05號文件送交委員參

閱  
 

2. 《截取通訊條例》的

檢討進度  
2004年 4月 2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
 

 

  (a) 向委員提供和《截取通訊條例》有

關的問題一覽；告知委員當局為解

決此等問題而進行的工作的最新發

展；並告知委員政府當局現正考慮

採取的方案，以及日後傾向就截取

通訊採取的工作路向；及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

 
 
 
 
 
 
  

 (b) 提供文件以說明  ⎯⎯  
 

(i) 《基本法》第六十四條及《截

取通訊條例》第 1(2)條所訂，

行政長官在決定是否及何時開

始實施《截取通訊條例》方面

所享有的酌情權的範圍；及 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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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i i) 釐定是否及何時開始實施《截

取通訊條例》的準則。  
 

 

 2004年 6月 10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 

  (a) 告知由哪一年開始，有關截取通訊

的要求必須由行政長官按個別情況

作出批准；及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證實政府當局有否就上文 (a)段所述

規定向執法機關發出內部指引。  
 

－同上－ 

3. 紀 律 部 隊 的 品 格 審

查政策  
2004年 5月 1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
 
 

  (a) 告知在 2001至 2003年間進行的紀律

部隊品格審查，有否導致當局採取

紀律處分行動，例如停職或終止僱

用； 
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7月 28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395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b) 提供文件，就公務員的品格審查，

與將獲委任加入諮詢委員會及將獲

委任成為太平紳士的人士的背景審

查作一比較；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告知除消防處及香港警務處外，過

去 3年有哪一政府部門曾出現因為

品格審查所揭露的資料，而有人員

不獲擢升的情況；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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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d) 提供文件以解釋  ⎯⎯  
 
(i) 有哪些類別的品格審查適用於

公務員及其他公職人員，例如
主要官員及諮詢組織的主席和
成員；  
 

(i i) 在不同階段 (例如在聘任或擢升
人員時 )所進行的品格審查的類
別；  
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已於 2005年 7月 28日隨立
法 會 CB(2)2395/04-05 號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
  (iii) 由何人負責進行品格審查，以
及如何進行此類審查；及  

 
(iv) 確 保 獨 立 進 行 品 格 審 查 的 措

施。  
 

 

  (e) 提供警方有關警務人員須就其配偶
或受供養人士在娛樂事業方面持有
的權益作出申報的最新內部指引；
及  

 

－同上－  

  (f) 告知警隊以外的其他紀律部隊，有
否訂定轄下人員須就其配偶或受供
養人士在娛樂事業方面持有的權益
作出報告的規定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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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實 施 跨 部 門 工 作 小
組就《法律改革委員
會拘捕問題報告書》
提 出 的 建 議 的 進 展
情況  

2004年 7月 6日  已要求警方考慮就 “唔係事必要你講，除
非你自己想講，但你所講的，可能用筆
紀錄及用作證供。”此段警誡詞，按照 “你
有權保持緘默。保持緘默不會對你構成
不利。如你自願作供，供詞將予紀錄，
且或會成為呈堂證供。 ”的意思作出修
改，並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5. 廉 政 公 署 搜 查 及 檢

取新聞材料的權力  
2004年 11月 29日 (a) 已要求律政司就下述事項作出回應

⎯⎯  
 
(i) 律政司以何根據，因應法院的

要求而把有關一名證人的人身

保護令程序的傳媒報道，轉交

廉政公署 (下稱 “廉署 ”)進行調

查；  
 

(i i) 為何律政司不把有關事宜轉交

獨立的委員會處理；及  
 
(iii) 由廉署進行調查工作會否出現

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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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已要求廉署在有關傳媒報道一名證

人的人身保護令程序的個案的所有

法律程序完成後，考慮提供下列資

料  ⎯⎯  
 

(i) 如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提

供和該宗個案有關而未有呈交

法庭的資料；及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i i) 如未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

提供和該宗個案有關的所有資

料。  
 

 

6. 打 擊 非 法 勞 工 的 措

施  
2004年 12月 7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
 
 

  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僱用非法勞工的僱

主因此而被判監禁少於 15個月的個

案的數目；及 
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7月 20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335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b) 考慮以機密文件方式提供非法勞工

所來自省份及城市的資料。 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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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7.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及 主

要官員的利益申報  
2005年 1月 19日  已要求廉政公署就下述事宜提供其意見

⎯⎯  
 

 

 

  (a) 主要官員是否較宜成立全權信託而

非家族信託，作為避免可能出現任

何利益衝突的措施；及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7月 26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384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b) 應否在過了某一段時間後公開行政

會議成員所作的利益申報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8. 申 請 旅 遊 簽 證 ／ 入

境 許 可 證 的 入 境 政

策及程序  

2005年 2月 1日  (a) 已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就審批由台灣

居民提出的旅遊簽證／入境許可證

申請，提供有關的入境事務處程序

手冊；及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8月 16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447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

  (b)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回歸後訪港的部

長級台灣官員，提供有關的統計資

料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9. 內 地 公 安 人 員 涉 嫌

在 香 港 採 取 執 法 行

動的有關事宜  

2005年 3月 1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致函內地有關當局，轉

達議員的關注，並要求內地有關當局作

出回覆，告知對該名攜帶一對手銬來港

的 公 安 人 員 施 加 了 何 種 懲 罰 ( 如 有 的

話 )。 

 

政府當局已於保安事務委

員會2005年7月5日會議上

作出回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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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0. 委任婚禮主持人：修

訂《婚姻條例》 (第
181章 )的建議  

2005年 4月 15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以  ⎯⎯  
 

 

  (a) 說明有哪些司法管轄區准許律師擔

任婚姻監禮人，並引述有關法例，

以及解釋有否就舉行婚禮的地點及

其他事宜訂定任何限制；及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2005年7月4日隨立法

會 CB(2)2170/04-05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 

  (b) 說明擔任婚姻監禮人的資格準則，

以及對於婚姻監禮人為其親屬主持

婚禮所作出的限制 (如有的話 )。  
 

－同上－ 

11. 修訂《危險品條例》

(第 295章 )的附屬法

例  

2005年 4月 15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所接獲有關擬議規

例的意見，以及當局的回應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2005年7月8日隨立法

會 CB(2)2221/04-05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12. 於 2005 年 12 月 在 香

港 舉 行 的 世 界 貿 易

組 織 第 六 屆 部 長 級

會議的保安安排  

2005年 5月 3日  (a)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(i) 就 1997年主權移交典禮、 1997
年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

織周年會議和 2001年《財富》

全球論壇的保安安排，提供其

內部檢討報告；  
 

 

 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7月 19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326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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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i i) 向 委 員 提 供 當 局 就 2005年 5月
與灣仔區議會的會議所提交，

有關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

級會議的文件；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7月 19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326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

  (iii) 提供資料，說明向中國解放軍

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部 隊 (下 稱

“駐港解放軍 ”)尋求協助，藉以

處理未經批准進入禁飛區的事

宜的機制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

  (iv) 告知有否作出安排，以便駐港

解放軍在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

部長級會議於香港舉行期間，

在有需要時協助維持本港的治

安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

  (b) 已要求警方提供資料，說明為了對

付在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

議於香港舉行期間進行恐怖襲擊而

作出的準備。  
 

－同上－ 



 9

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3. 更 生 人 士 的 就 業 支

援  
2005年 5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
 
 

  (a) 就懲教機構的電腦設施、為被羈留

者提供的電腦課程及此等課程的數

目提供有關資料；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8月 17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449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b) 就下述建議作出回應：為了保障私

隱，僱主不應要求求職者表明本身

是否具有刑事定罪紀錄；  
 

－同上－ 

  (c) 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各部門所聘用

的更生人士數目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

  (d) 就無須因應部分政府部門職位進行

品格審查的建議作出回應。  
 

－同上－ 

14. 內 地 當 局 與 香 港 特

別 行 政 區 政 府 之 間

的 通 報 機 制 及 有 關

事宜  

2005年 6月 7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⎯⎯ 

 
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當局已就程翔一案

採取何種行動；及  
 

 
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8月 11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430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b) 告知當局對於向在香港境外被扣留

的香港居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建議有

何意見。  
 

－同上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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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5. 提供緊急救護服務  2005年 6月 7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⎯⎯ 

 
 

  (a) 當局就迪士尼樂園揭幕及大嶼山的

發展所帶來的額外緊急救護服務需

求進行的定量分析；和 “個人遊 ”及
將會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會議有關的

旅客數目增幅；開設新救護站的情

況；以及告知建議增加的人手數目

淨額能否應付上述有所增加的服務

需求；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在第三代通訊及調派系統投入服務

之前及之後，新界區緊急救護服務

在召達時間方面的服務表現統計資

料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關於海外國家實施緊急救護服務分

級制度的資料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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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6. 內 地 當 局 與 香 港 特

別 行 政 區 政 府 之 間

的 通 報 機 制 及 向 在

內 地 被 扣 留 的 香 港

居民提供的協助  

2005年 7月 5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⎯⎯ 

 
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內地當局採取何種

準則以決定是否准許被扣留者的家

屬進行探訪；  
 

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與內地當局跟進有關准許被扣留者

家屬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探

訪在內地被扣留香港居民的建議，

並就此作出回覆；及 

 

－同上－ 

  (c) 提供題為 “內地刑事訴訟簡介 ”的小

冊子。 

 

有關的小冊子已於2005年
9 月 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525/04-05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參閱  
 

17. 規 管 僱 用 外 籍 家 庭

傭工的政策  
2005年 7月 5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⎯⎯ 

 
 

  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獲准執行家庭職務

所附帶及產生的駕駛職務的外籍家

庭傭工 (下稱 “外傭 ”)的數目、因非法

受僱工作而被捕的外傭數目、因協

助及教唆此等外傭而被定罪的僱主

數目，以及所施加的刑罰；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作出書面回應，說明用以決定是否

容許外傭執行家庭職務所附帶及產

生的駕駛職務的準則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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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c) 提供資料，說明為打擊非法勞工而

進行的聯合行動的數目、被調派執

行此等行動的人員數目，以及有關

外傭為其他僱主執行家務工作的投

訴個案數目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18. 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

序 )命令》  
2005年 8月 15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
 
 

  (a) 提供有關執法機構關於《執法 (秘密

監察程序 )命令》 (下稱 “該命令 ”)的
內部指引；  
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9月 28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639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b) 提供資料，說明授權進行秘密監察

的現有授權人員的分布情況；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

已於 2005年 9月 28日隨立

法 會 CB(2)2632/04-05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  (c) 提供執法人員現時所進行秘密監察

的統計資料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d) 作出書面回應，說明該命令有否就
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所訂，而當

局尚未立法的罪行進行秘密監察作

出規定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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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9.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

府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

區 政 府 之 間 移 交 被

判刑人士的安排  

2005年 5月 31日  
(《移交被判刑人

士 (修訂 )(澳門 )條
例草案》  

委員會會議 ) 
 

政府當局答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

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訂立的《關於移交

被判刑人的安排》實施一年後，告知事

務委員會實施有關安排的進展情況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5年 10月 10日  


